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1188 2021 年 11 月 5 日 星期五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1〕3093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50,100,000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400,100,000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7,51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的15.00%。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
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831,017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1.64%，初始战略配售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83,983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5,751,983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7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17,000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24%。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00元/股。
根据《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543.0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427,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1,324,983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70.7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944,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2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34532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11月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11月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26.0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1年11月5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
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
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11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11月8
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
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
资者通过中金公司注册制IPO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
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
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投
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
富”）；

（2）中金财富安路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金财富安路2号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或分别称为“中金财
富安路1号”、“中金财富安路2号”）。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11
月2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
务所关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11月1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6.00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30,260.0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8,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2,004,000股。

截至2021年10月2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1月9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2, 004, 000 52, 104, 000 - 52, 104, 000.00 24个月

2 中金财富安路1号 3, 301, 951 85, 850, 726 429, 253.63 86, 279, 979.63 12个月

3 中金财富安路2号 525, 066 13, 651, 716 68, 258.58 13, 719, 974.58 12个月

合计 5, 831, 017 151, 606, 442 497, 512.21 152, 103, 954.2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4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017, 3017, 4141

末“5”位数 82218, 32218, 81415

末“6”位数 016537, 266537, 516537, 766537

末“7”位数 6981846, 8981846, 4981846, 2981846, 0981846

末“8”位数 7680058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安路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5,88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安路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
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3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16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48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7,297,53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险

资金）
5,414,180 74.19% 24,908,390 79.5161% 0.04600584%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
21,300 0.29% 85,623 0.2733% 0.04019859%

C类投资者 1,862,050 25.52% 6,330,970 20.2106% 0.03400000%

合计 7,297,530 100% 31,324,983 1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8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21年11月9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
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0

发行人：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一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018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巨一
科技”，扩位简称为“巨一科技”，股票代码为“688162”。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
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国元证券、中金公司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
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6.00元/股，发行数量为3,425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85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685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20%，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91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82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最
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2,740万股。

根据《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504.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74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1,644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48.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96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2.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6028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跟投机构为

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其他战略投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
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截至2021年10月27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联席主承销商将
在2021年11月5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
（元）

合计（元）
限
售
期

1

阿布达比投
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2,372,950 6.93 109,155,700.00 545,778.50 109,701,478.50 12

2
蔚然（江苏）
投资有限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206,521 0.60 9,499,966.00 47,499.83 9,547,465.83 12

3
上海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711,884 2.08 32,746,664.00 163,733.32 32,910,397.32 12

4
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474,589 1.39 21,831,094.00 109,155.47 21,940,249.47 12

5
中国保险投
资基金（有限

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

1,186,473 3.46 54,577,758.00 272,888.79 54,850,646.79 12

6
博时科创板
三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 证
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 主要投资策略
包括投资战略配售
股票， 且以封闭方
式运作的证券投资
基金

593,236 1.73 27,288,856.00 136,444.28 27,425,300.28 12

7 国元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 1,304,347 3.81 59,999,962.00 0 59,999,962.00 24

合计 - 6,850,000 20.00 315,100,000 1,275,500 316,375,50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0,722,35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93,228,376.0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37,64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0,931,624.0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6,440,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56,240,00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3,781,200.00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4

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巨

一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8

末“4”位数 0257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巨一科技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

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227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23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161,911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7%，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4%。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总计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37,644股，包销金额为10,931,624.0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

量的比例为0.8673%，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6939%。

2021年11月5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6535301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特别提示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1 年 7 月
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1〕3139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334.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1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62.1118 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3.86%，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7.9882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021.7382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0%；网上发行数量为 850.1500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2.50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澳华内镜”股票 8,501,5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2.50 元 / 股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
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11 月 9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
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
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5,086,408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9,014,898,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179039%。
配号总数为 78,029,796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8,029,7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589.1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10.00%（即 287.20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734.5382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4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37.3500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1516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5 日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华新材”、“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7,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 2687号
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吴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隆华新材”，股票代码为“301149”。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数量为7,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10.07元/股。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为10.0800
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低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东吴证券隆华新材员工参与创业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隆华新材资管计划”）。本次发行的初始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0,5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3,972,194股，占发行总数量的5.67%。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6,527,806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4,127,806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98%；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900,000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02%。

根据《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9,387.2288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
整数倍， 即13,206,000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921,806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98%；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25,106,0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8.02%。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24746614%，有效申购倍数为4,449.45525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3日（T+2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低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依据最终确定的价格，隆华新材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972,194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5.67%。

截至2021年10月27日（T-3日），战略投资者已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根据
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东吴证券隆华新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972,194 39,999,993.58 12个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2021年11月5日（T+4日）之前，已将超额缴款部分依
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997,21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51,721,965.1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8,78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95,454.88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0,921,80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2,082,586.4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4,093,634股，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10.00%，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85%。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8,784股，包销金额为1,095,454.88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6%。

2021年11月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
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3,83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74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3,836.00万股， 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25.00%。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5.00%，即191.80万股，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50.9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93.2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11月8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六家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
cn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马”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９３７号文予以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天亿马”，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７８”。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
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１７７．８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４８．６６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１７７．８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１，５００，１８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５９，５９８，８０７．４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７７，８１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３，５１８，６７２．５４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７７，８１９
股，包销金额为１３，５１８，６７２．５４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
行数量的比例为２．３６％。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
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３７５５１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５日


